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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，未來如因應社經發展、國家政策或重大災害而再行檢討時，經濟

部水利署將秉持整體治理規劃之綜合治水理念，將荷蘭學者建議納入檢討考量，在尊重大自

然前提下，期能兼顧防洪治水，營造與水共存，人與自然平衡之和諧環境。 

二、有關建議於美濃地區上游植樹造林，經查美濃溪上游雙溪位於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經管旗山事

業區第 46-52 林班範圍，依據正射影像圖顯示，該區林地植覆蓋情形良好，目前並無可供造林

之空地。另建議加高田埂部分，為因應極端氣候產生極端降雨與極端乾旱之水資源利用與調

配等問題，行政院農委會於 94 年至 100 年度辦理休耕水田蓄存雨水及豐水期多餘之地表水示

範計畫，使水田及圳道在原有之灌溉功能外，不僅能蓄留大量之淡水資源，同時亦可產生調

節微氣候、節能減碳、調洪與補注地下水等之效應。惟執行加高田埂時，尚須考慮地域天然

與地理條件之差異性，另田埂由現行 20 公分提高至 35 公分，農民灌溉成本將增加，現階段

對農民尚無經濟誘因，尚須研議公平之獎勵措施。此外，為順利辦理大高雄水資源保育工作

，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辦理「高屏溪流域 101-103 年整治綱要計畫」，以落

實水資源有效管理、水質改善及水患防治。其中，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主要辦理集水區經營

工作項目，預定辦理山坡地監督與管理、治山防災工程（崩塌地處理約 28 處、野溪治理 52

處）等工作，以調節有害土砂生產與移動及有效促進土地利用，並以非工程及工程方式減輕

災害可能造成之損失。依上開計畫，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、水保局、高雄市政府及屏東縣政

府辦理集水區經營工作編列 23.13 億元，並配合經濟部水利署、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等單位

共同辦理大高雄水資源保育工作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蘭嶼核廢料處置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58） 

姚委員就蘭嶼核廢料處置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內早期之貯存規劃與設計均採壕溝方式，除蘭嶼貯存場採壕溝設計外，核一廠、核二廠於民

國 75 年亦建有貯存壕溝存放廢棄物桶。85 年放射性廢棄物停止運往蘭嶼後，各核能電廠興建

之貯存倉庫，其設計亦與蘭嶼貯存場採一致輻射安全基準。另貯存場地處海邊，環境潮濕多

鹽分，經多年貯存後，有部分早期貯存之廢料桶確有銹蝕破損，惟因貯存壕溝混凝土之結構

完好，貯存期間入滲溝內之雨水皆經收集處理後，存放於場區內回收使用。自 85 年起，蘭嶼

貯存場開始實施「活度零排放」措施，未曾排放放射性廢水，不會污染環境。又，行政院原

能會所屬輻射偵測中心獨立進行蘭嶼全島地區之定期環境偵測，偵測項目包含直接輻射、飲

用水、地下水、海水、土樣、岸砂、草樣、魚類、海藻等，每年分析樣品件數達 500 餘件，

以隨時掌握環境輻射變化。由歷年監測結果顯示，蘭嶼地區環境輻射均在臺灣地區自然背景

輻射變動範圍內。行政院原能會之偵測結果均公布於輻射偵測中心網站。此外，蘭嶼貯存場

已於 100 年 11 月完成檢整重裝作業，並恢復靜態貯存狀態，符合安全規定。在蘭嶼貯存場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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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物未遷離前，行政院原能會仍將嚴格管制蘭嶼貯存場作業，並監測蘭嶼地區之環境輻射，

以確保當地之環境輻射品質。 

二、蘭嶼鄉公所依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」成立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，負責審議臺電公司蘭

嶼貯存場用地之續租案。臺電公司已依與蘭嶼鄉公所簽訂之 95 年-100 年租賃契約第 12 條規

定，於契約租期屆滿前 2 個月即 100 年 10 月 31 日向蘭嶼鄉公所提出本（101）年-109 年共計

9 年之土地續租申請，刻由蘭嶼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中，該公司將積極與蘭嶼鄉展開續

租協商。另經濟部已依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」進行選址作業，於 99

年 9 月 10 日公告潛在場址，並於 100 年 3 月 29 日將「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」上網及公開

陳列，後續將核定公告「建議候選場址」，並洽商地方政府辦理公投。臺電公司將於公投選

出候選場址後，辦理投資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，俟行政院核定場址後，預計以 5 年時

間完成「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」之興建並啟用，以 4 年時間完成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之遷

移後，再以 4 年之時間進行除役拆場作業，將場址土地復原。 

三、為逐步邁向「環境基本法」之非核家園願景，既有核電廠不再延役，並依規定展開核電廠除役

計畫。核三廠在區域供電穩定等因素考量下，不會提前除役，其 1 號機組及 2 號機組將分別

於 113 年及 114 年停止運轉，而核四廠則須通過「完整且嚴謹之試運轉測試」，並透過政府

分層監督管理與國際公正單位評估視察，確保安全無虞後，始能商轉。如核四廠 2 部機組於

105 年前穩定商轉，核一廠將配合提前停轉。另基於核四廠之興建係規劃為未來之基載供電用

。倘若核四廠完工而未商轉，恐將發生電力供應不足，全民亦將因核四廠不商轉而負擔其工

程投資之費用，以及以傳統火力及再生能源替代核四廠不商轉所增加之供電成本。政府提出

逐步邁向非核家園之願景，係以務實負責任之施政態度，循序漸進建構有利之非核條件，藉

由每年檢視能源科技發展進程、減核減碳配套措施落實成效、碳排放控制情況，積極創造達

成非核家園有利條件，每 4 年並將通盤檢討減核時程，藉此逐步降低對核能之依賴，邁向「

環境基本法」之非核家園願景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尤委員美女就檢警調查「臺鐵車廂事件」違反「偵

查不公開」規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4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44） 

尤委員就檢警調查「臺鐵車廂事件」違反「偵查不公開」規定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

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「刑事訴訟法」第 245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規定，偵查，不公開之。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

警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辯護人、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，除依法令

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，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

。法務部針對上開「偵查不公開」原則，推動相關具體措施包括：檢察官偵辦刑案發布新聞

時，檢察機關應依部頒之「檢察、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」辦理，


